中山大学教务部
          教务〔2021〕146号
教务部关于开展2021届本科生
毕业论文（设计）抽查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直属系：

本科生毕业论文（含毕业设计，下同）是本科教学阶段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评估监测，切实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现就2021届本科生毕业论文抽查评估工作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1. 5月15日前，建立完善论文评阅专家库。教务部已向各院系收集符合条件专家信息入库，开展工作前将通过短信征求专家意见，确定是否参与评阅工作。
2. 5月25日前，学生通过“中山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上传“盲审版”论文稿件（操作指引见附件1），“盲审版”论文应删除封面、致谢和学术诚信声明等三部分内容。
3. 5月25日-6月5日，专家评阅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抽查采用双向匿名评阅方式，每篇抽检论文由3位专家进行评阅。本科毕业论文抽查重点对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考察，对本科生基本学术规范、基本学术素养进行合格性评估（评审标准见附件2）。
4. 6月30日前，教务部以适当方式公布抽查结果，并要求存在问题论文及相关院系完成整改。对存在问题的毕业论文，院系需在限定时间内指导学生完成论文修改工作；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学校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对查实的依法撤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院系，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5. 抽查评估结果。经评阅，3位专家均认为“合格”的视为合格论文，否则视为“存在问题论文”。
6. 申诉机制。学生及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匿名评审结果存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匿名评审结果之后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院系提出书面申诉。学生和指导教师针对评审意见逐条列出详尽申诉理由，并提交毕业论文原送审稿（不得修改）。学院接到书面申诉后，召开院系本科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核，必要时申诉人可进行申诉答辩。领导小组针对申诉理由是否成立进行投票，同意申诉人进行申诉须达到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学院同意申诉人进行申诉的，教务部组织专家委员会复核申诉申请，给出申诉复核终审意见。专家委员会认为申诉理由成立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抽查评估结果调整为“合格”；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的，学生须对按反馈意见对毕业论文内容进行修改。

二、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各院系应高度重视本科生毕业论文抽查评估工作，积极配合做好专家库建设、指导学生上传毕业论文并根据抽查评估落实好论文修改、限时整改等各项工作。
及时总结反馈。各院系要主动关心师生动态，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或意见建议，应及时总结反馈至教务部。
附件：1. “盲审版”论文稿件上传指引
2. 中山大学2021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抽查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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